清远市清城区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计划
生育奖励办法（2025年修订）（稿）

为促进计划生育家庭发展，进一步完善利益导向政策体系，根据《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广东省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奖励办法》（粤府办〔2009〕129号，以下简称《办法》）、《关于妥善解决城镇居民计划生育奖励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粤人口计生委〔2010〕4号，以下简称《意见》）、《广东省卫生健康委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对广东省有关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补充规定的通知》（粤卫规〔2021〕3号，以下简称《补充规定》）和《清远市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奖励办法（修订）》（清府办〔2025〕15号）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奖励对象
（一）新增对象。指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符合《办法》规定的每月奖励对象，即本区户籍城镇居民中，自2009年1月1日起男性年满60周岁、女性年满55周岁的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对象的出生日期以居民身份证上记载的出生日期为准），包括以下两类人：1.符合生育政策终身只生育了一个子女的；2.终身没有生育（含只在婚后依法收养了一个子女）的。
（二）历年对象。指符合《意见》确定的一次性奖励对象，包括以下两类人：
1.本区户籍城镇居民中，1980年2月2日至2008年12月31日间在单位办结退休手续时，未享受退休金加发5%（按工资100%发给退休金的除外）或退休时一次性计划生育奖励补助的人员，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1）只生育（含依法收养）一个子女的；（2）终身没有生育（含依法收养）子女的。
2.本区户籍城镇居民中，1980年2月2日至2008年12月31日间男性年满60周岁、女性年满55周岁的无单位人员（包括个体工商户及其从业人员、无业、下岗失业人员等），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1）只生育（含依法收养）一个子女或终身没有生育（含依法收养）子女的；（2）未享受过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奖励或补助的。
（三）已纳入清城区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的特殊家庭成员，男性年满60周岁、女性年满55周岁的，城镇居民同时享受奖励。
二、奖励补助标准
（一）新增对象。奖励金按每人每月130元的标准发放。该奖励金不影响其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二）历年对象。
1.退休但未享受计划生育奖励或补助人员。
2003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间退休的，按2002年《条例》规定，只生育（含依法收养）一个子女的，按退休时上年单位所在地县（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额的30%给予一次性奖励；终身没有生育（含依法收养）子女的，按退休时上年单位所在地县（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额的100%给予一次性生活补助。
2002年12月31日以前退休的，参照2002年《条例》规定，只生育（含依法收养）一个子女的，按单位所在地县（市、区）2001年职工年平均工资额的30%给予一次性奖励；终身没有生育（含依法收养）子女的，按单位所在地县（市、区）2001年职工年平均工资额的100%给予一次性生活补助。
2.无单位人员。
2003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间达到规定年龄（男性满60周岁、女性满55周岁，下同）的，按照2002年《条例》规定，只生育（含依法收养）一个子女的，按达到规定年龄时上年户籍地县（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额的30%给予一次性奖励；终身没有生育（含依法收养）子女的，按达到规定年龄时上年户籍所在地县（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额的100%给予一次性生活补助。
2002年12月31日以前达到规定年龄的，参照2002年《条例》规定，只生育（含依法收养）一个子女的，按户籍地县（市、区）2001年职工年平均工资额的30%给予一次性奖励；终身没有生育（含依法收养）子女的，按户籍地县（市、区）2001年职工年平均工资额的100%给予一次性生活补助。
三、奖励金支付和发放方式
（一）新增对象。从男性满60周岁、女性满55周岁的当月起计发奖励金，每月发放一次，由区财政统一办理支付。奖励金除市财政负担部分外，余下部分由区、镇街两级财政分别按60%和40%负担。每年所需资金纳入户籍所在地财政预算。
（二）历年对象。
1.退休但未享受计划生育奖励或补助人员，办理退休时所在单位属机关、事业单位及国有、集体企业的，其计划生育奖励补助金，其奖励补助金除市财政负担部分外，余下部分由区、镇街两级财政分别按60%和40%负担，由区财政统一支付。
2.无单位人员的计划生育奖励补助金，统一由财政支付，纳入户籍地财政预算。国有、集体企业无能力支付，或因关停并转、改制、破产等原因企业已不存在的，以及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非国有、集体企业退休人员，参照无单位人员情况办理，其奖励补助金除市财政负担部分外，余下部分由区、镇街两级财政分别按60%和40%负担，由区财政统一支付。
3.按照属地管理原则，中央驻粤、省属企业无能力负担，或因关停并转、改制、破产等原因企业已不存在的，其所需奖励补助资金由当地财政支付。
4.无能力负担企业的认定标准和确认机构由区人民政府结合实际确定。
（三）发放渠道。奖励金应通过市、区社保经办机构发放，无法由市、区社保经办机构发放的，由区人民政府确定的金融机构代发。代发单位应签订委托代发协议书，将奖励金按要求发放到人。财政部门要将奖励金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实行财政授权支付，并在每月20日之前将应承担的奖励金划拨至区卫生健康局。
四、奖励对象资格确认
奖励对象的资格确认，要严格按照程序，依法依规，按政策口径进行审批。在审核、确认和甄别历年对象中，关键要核实清楚婚育情况和是否已享受过奖励金。原则上，对于在奖励资格确认前死亡的对象，不予发放奖励金。
（一）申请。奖励对象提出申请需提供以下材料：居民身份证（本人及配偶、子女）、户口簿、结婚证、有效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收养证或收养公证书等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指定的银行卡或银行存折复印件、本人近期免冠小一寸证件照3张，到户籍所在地的村（居）委会领取并填写《清远市清城区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奖励金申请表（A表）》（一式三份，简称A表，见附件2）或《清远市清城区城镇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计划生育奖励补助金申请表（B表）》（一式三份，简称B表，见附件3）。婚姻状况有变动的，需另提供的材料见附件2、附件3。
（二）初审。村（居）委会在接到申请人的A表或B表和相关材料后，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对不符合条件的，向申请人书面说明原因；对符合条件的，加具意见并汇总名单后，报送镇街公共服务办公室（以下简称镇街公服办）。
（三）审核。镇街公服办收到村（居）委会的初审对象名单后，在5个工作日内审核并加具意见，于每月10日前将A表或B表报区卫生健康局。
（四）确认。区卫生健康局每月对镇街公服办已审核的奖励对象名单进行一次确认，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确认审批后，在5个工作日内报区财政局和市卫生健康局。确认后的奖励对象名单、A表或B表由各镇街公服办、村（居）委会各存档一份。
（五）公示。审核确认的奖励对象名单，应在村（居）委会向群众公示5日。群众有异议的，村（居）委会应报告各镇街公服办并在5个工作日内核实情况。查证不符合奖励条件的，由各镇街公服办报请区卫生健康局，取消奖励资格。
（六）告知。各镇街公服办对经区卫生健康局确认的奖励对象，5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符合奖励条件的对象本人。
五、奖励对象的变更
（一）新增对象增加的情形
1.因达到规定年龄而新增的对象。
2.符合奖励条件的对象从外地迁入。（1）由省内其他县（市、区）迁入本区的，办理转接手续，从户口迁入之月起按本区的奖励待遇执行；（2）由省外迁入本区的，按规定办理有关申请、审批手续。确认奖励资格后，从户口迁入之月起，按本区规定执行。
3.乡村地区户籍迁移至城镇地区。（1）从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的，按有关规定办理确认资格，并退出原有的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范围；（2）因村民委员会建制转为居民委员会的，从转制的下月起执行《办法》规定，并退出原有的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范围。
（二）新增对象退出的情形
在奖励金发放期间，奖励对象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取消或终止其奖励待遇：1.领取奖励金后又再生育、收养子女的；2.户口迁出本区或转为非城镇居民的；3.奖励对象死亡的；4.独生子女死亡或伤、病残达三级以上，改享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的。
（三）历年对象的变更
1.历年对象在确认资格后，未领取到或已领取部分奖励金期间，户口迁移至省内其他地区或外省的，由迁出地继续兑现完毕；
2.退休时未领取奖励金的历年对象，将户口迁到省内其他地区，但原国有、集体企业依然存在的，仍由原单位负责兑现奖励，若原国有、集体企业无力承担的，则由财政支付，纳入户籍地财政预算；3.将户口迁到外省且未按《意见》确认奖励资格的，不再列入奖励范围。
（四）其他情形
1.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现行标准予以补发：
（1）自2009年1月1日起至本办法执行当月止，没有领取过奖励金的对象。
（2）本办法执行当月之前已在单位领取过奖励金，但中途被停发的对象，从停发之月起补发。
（3）奖励对象户籍由其他县（市、区）迁入的，从户口迁入之月起，按本区标准予以补发；迁入前未领取的奖励金由原户籍（即迁出地）所在地按当地标准予以补发（户籍发生多次变动的参照执行）。
（4）奖励金不能按正常渠道发放的，审核单位应当及时通知奖励对象变更发放渠道。奖励对象成功变更发放渠道后，延误发放的奖励金予以补发。
（5）婚姻状况发生变动后本人未再生育子女（包含再婚家庭中，终身只生育或依法收养一个子女的一方），自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不溯及既往。
2.奖励对象多领奖励金的，应退回。审核单位发现多发奖励金的应及时通知奖励对象退回。逾期没有退回的，审核单位应当暂停其奖励金的发放直至其将多领的奖励金退回或者抵扣完毕。
六、组织管理、检查监督
（一）组织管理。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奖励发放工作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区卫生健康局、镇街公服办和财政等部门要建立经常性协调机制，具体组织实施。
（二）评估与检查监督。
区卫生健康局、区财政局每年进行一次发放工作的综合评估，并对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进行绩效考评；实行政务公开和群众举报制度，利用多种形式对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审计部门对奖励的对象确认、资金管理、资金发放、制度运行等情况定期进行检查监督；区卫生健康局、镇街公服办核对奖励对象迁出、迁入和死亡等变动情况。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有效期5年。以往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本办法实施期间，本办法规定与法律法规规章及上级文件不一致的，按法律法规规章及上级文件规定执行。《清远市清城区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奖励办法（2019年修订版）》（清城府办发〔2019〕8号）同时废止。

附件：1.清城区2000-2009年各年度奖励金标准表
2.清远市清城区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奖励金申请表（A表）
3.清远市清城区城镇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计划生育奖励补助金申请表（B表） 









附件1
清城区2000-2009年各年度奖励金标准表

	年　度
	按上年职工年平均工资额100%计算（元/人）
	按上年职工年平均工资额30%计算（元/人）

	2000年
	8619
	2586

	2001年
	11009
	3303

	2002年
	12500
	3750

	2003年
	14153
	4246

	2004年
	15699
	4710

	2005年
	17164
	5150

	2006年
	18636
	5591

	2007年
	21958
	6588

	2008年
	27936
	8381

	2009年
	34300
	10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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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清远市清城区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奖励金申请表（A表）
	申 请 人　情　况
	姓　　名
	
	性 别
	男、女
	贴照片处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户籍所在地
	
	

	
	现居住地
	
	

	
	婚况：初婚（　）丧偶（　）离异（　）再婚（　）
	

	
	初婚时间
	     年  　月 　日
	结婚证号
	

	
	婚姻变动及
子女归属
情况
	变动日期
	变动内容
	生育子女数
	子女归属

	
	
	      年 月 日
	离异、丧偶、再婚
	无子女、1个子女
	随本人、随前配偶

	
	
	      年 月 日
	离异、丧偶、再婚
	无子女、1个子女
	随本人、随前配偶

	
	
	      年 月 日
	离异、丧偶、再婚
	无子女、1个子女
	随本人、随前配偶

	
	工作单位
	

	
	单位性质
	中央、省属驻清单位（  ）市属单位人员（  ）区、街镇属单位人员（  ）其他人员（  ）

	配　偶　情　况
	姓　　名
	
	性别
	男、女
	婚况
	初婚、再婚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户籍所在地
	

	
	结婚时间
	年  月  日
	结婚证号
	

	
	婚姻变动及　子女归属情况
	变动日期
	变动内容
	生育子女数
	子女归属

	
	
	年　月  日
	初婚、离异、
丧偶、再婚
	无子女、1个子女
	随本人、随前配偶

	
	
	年　月  日
	离异、丧偶、再婚
	无子女、1个子女
	随本人、随前配偶

	
	
	年　月  日
	离异、丧偶、再婚
	无子女、1个子女
	随本人、随前配偶

	独生子女情况
	姓　名
	
	性别
	男、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证号码
	

	
	离异、再婚申请人加填内容
	子女生父（母）姓名
	
	身份证
号码
	

	独生子女父母
光荣证号码
	
	发证单位
	
	发证时间
	

	迁入人员加填内容
	迁入时间
	年　月　日
	迁入地
	

	其他：

	
个人声明：    以上所填情况属实，如有不实，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居委会意见：




经办人：                      盖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镇街镇街公服办：




经办人：              盖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区卫生健康局意见：





经办人：                       盖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备注：
    1.此表一式三份，两个审核单位和发放单位各留一份存档。
2.提供以下材料：居民身份证（本人及配偶、子女）、户口簿、结婚证、有效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收养证或收养公证书的原件和复印件，指定的银行卡或银行存折复印件，本人近期免冠小一寸证件照3张。其中，户口簿复印件包括户主名字的首页及申请人夫妇双方、独生子女的当页，如独生子女已迁出，复印独生子女户主名字的首页及独生子女当页。
3.婚姻状况有变动的，需另外提供以下材料原件和复印件:
（1）离异的提供离婚证及离婚协议书或者司法裁判书，以及前配偶的婚育变动证明材料；
（2）丧偶的提供配偶死亡证明材料；
（3）再婚的提供前配偶的婚育变动证明材料或者前配偶死亡证明材料。
4.如有未尽事项，请在“其他”栏说明并附相关资料。

附件3
清远市清城区历年对象一次性计划生育奖励补助金申请表（B表）
	申 请 人　情　况
	姓　　名
	　

	性  　别
	
	贴照片处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户籍所在地
	
	

	
	现居住地
	
	

	
	 婚况：未婚（　）初婚（　）丧偶（　）离异（　）再婚（　）
	

	
	初婚时间
	　        年 　月 　日
	结婚证号
	

	
	婚姻变动及　子女归属情况
	变动日期
	变动内容
	生育子女数
	子女归属

	
	
	年 月  日
	离异、丧偶、再婚
	无子女、1个子女
	随本人、随前配偶

	
	
	年 月  日
	离异、丧偶、再婚
	无子女、1个子女
	随本人、随前配偶

	
	
	年 月  日
	离异、丧偶、再婚
	无子女、1个子女
	随本人、随前配偶

	
	退休单位
	

	
	退休时间
	　

	
	单位性质
	 中央、省属驻清单位（   ）市属单位（  ）区县、街镇属单位（  ）非国有集体企业（ 　）关闭破产转制企业（　）个体、无业（  ）

	配　偶　情　况
	姓　　名
	　
	性别
	
	　婚况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工作单位
	　

	
	身份证号码
	

	
	户籍所在地
	

	
	结婚时间
	　          年  　月  日
	结婚证号
	

	
	婚姻变动及　子女归属情况
	变动日期
	变动内容
	生育子女数
	子女归属

	
	
	年　月  日
	  初婚、离异、
丧偶、再婚
	无子女、1个子女
	随本人、随前配偶

	
	
	年　月  日
	离异、丧偶、再婚
	无子女、1个子女
	随本人、随前配偶

	
	
	年　月  日
	离异、丧偶、再婚
	无子女、1个子女
	随本人、随前配偶

	独生子女情况
	姓名
	　
	性别
	男、女 
	出生日期
	X年　X月X　日

	
	身份证号码
	　

	
	离异、再婚
申请人加填内容
	子女生父（母）姓名
	　
	身份证
号码
	　
	　

	其他：

	个人声明：   以上所填情况属实，如有不实，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意见：
              经审核，         符合(　 )、
              不符合（　 ）申领条件     
              应发奖励金：　　　　元

 经办人：                       盖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上级主管部门意见：




 经办人：             盖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居委会意见：





 经办人：            盖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街（镇）部门意见：





 经办人：              盖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区卫健局意见：





 经办人：           盖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备注：
1.此表式一式三份，两个审核单位和发放单位各留一份存档。
    2.提交以下材料：申请人免冠小一寸近照三张和居民身份证（一家三口的）、户口簿、结婚证、独生子女光荣证的原件和复印件。其中，户口簿复印件包括户主名字的首页及申请人夫妇双方、独生子女的当页，如独生子女已迁出，复印独生子女户主名字的首页及独生子女当页。
    3.以下人员除提供上述资料外，还需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1）离异的提供离婚证及离婚协议书或者司法裁判书；
 （2）丧偶的提供配偶死亡证明材料；
（3）再婚的提供前配偶的婚育变动证明材料或者前配偶死亡证明材料。
 4.由单位负责支付奖励金的，申请人的计生情况及奖励补助金的领取情况由单位直接负责审核，如单位需要计生部门配合审核计生情况的，可送申请人所在社区居委会、街（镇）计生办审核。由政府出资帮助解决问题的，由所在单位加盖意见后送户籍所在地社区居委、街（镇）计生办审核申请人的计生情况，符合条件的由主管部门复审。
    5.如有未尽事项，请在“其他”栏说明并附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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